臺北市立體育學院　　學年度學生宿舍離、退宿申請表

◎基本資料(本欄由申請人填寫)
	申請項目
	□學期末離宿

□學期中退宿 (請附繳費證明影本並詳填個人郵局或銀行資料)

	系（所）級
	
	專長
	
	性　別
	□男　□女

	學　　號
	
	姓名
	
	身分證字號
	

	申請原因
	
	聯絡電話
	

	郵局局名
	
	郵局局號
	
	郵局帳號
	

	銀行代號
	
	銀行帳號
	

	寢室
	________室
	搬出日期
	 
	繳費情形
	□未繳□已繳

	切　　　　結　　　　書

本人_______________（簽名）申請　　學年度第　　學期離、退宿，遷離前將寢室打掃清潔、交還公物。若退宿後仍有住宿行為，除補繳全額住宿費外，願受校規議處。上列郵局局號、帳號為本人所有，如有錯誤以致發生匯款問題，本人願自行負責。(跨行轉帳手續費由保證金內扣除)


◎辦理情形(本欄由各樓樓管負責填寫)

	1.個人財物搬離---□完成　　(已於    年    月    日前搬離)。

2.房間公物檢查---□完成　□未完成,原因:  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   
3.房間鑰匙、磁卡-------□完成　□未完成,原因:   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
樓管簽名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(   年   月   日)


◎審核結果(本欄由學務處生輔組填寫)

	□同意退宿、退保證金___________元整。
□不同意退宿、退費，原因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生輔組組長簽名:                  


備註:

1、 退宿流程：

1.清空寢室、清潔寢室與負責打掃區域環境、歸還公物。

2.學期中退宿者請持本申請單會請樓管清點宿舍公物；申請下學期退宿者，請於遷離前會請樓管清點宿舍公物。

3.寢室髒亂及毀損公物者，應於改善或賠償並請樓管復檢後，始得繼續辦理退宿退保證金手續。

2、 暑假期間申請住宿者，不辦理退費。

3、 住宿期間以進住日第一天起算；申請住宿後逾期未進住者，其住宿期間自正式上課日起算，至提出申請退宿日止。

4、 完成手續後，將由住宿委員會於7天內辦理匯款事宜。

5、 一經完成退宿手續後，不得再藉任何理由於宿舍內寄住，否則依校規處理。

6、 其他未盡事宜，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。

